
近日记者从江苏省总工
会获悉 ， 江苏工会2016年元
旦春节送温暖活动即将启动。
“两节” 期间， 全省各级工会
预计筹集送温暖资金约 2亿
元 ， 将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、
农民工等20万人次以上 。 此
外， 各级工会还将深入开展
“1+1+N” 系列关爱行动， 即
为困难职工家庭送 1份慰问
金、 1份温情年货礼包、 N个
“贴心送” 项目。 （12月18日
《工人日报》）

年终岁末 ， 又到了各级
政府和部门为困难职工及群
众 “扎堆 ” 送温暖 、 献爱心
的关键时期 。 作为一名有着
十几年基层工作经历的工会
干部， 笔者发现 ， 直到目前
为止， 许多地方和企业还依
旧采取的是集中送钱 、 送东
西这种相对 “古老 ” 的传统
慰问方式 ， 少有像江苏工会
这样采取 “1+1+N” 相结合
的创新送温暖举措。

当然 ， 笔者并不是反对
送钱、 送东西这种传统的暖
心方式 ， 虽然在笔者看来 ，
这种方式只能叫做临时 “救
济”， 但它毕竟能够为困难职
工群体带来一些经济补助 ，
也能够让困难职工及其家人
的日常生活压力暂时得到缓
解。 但问题是 ， 对于广大困
难职工及其家庭来说 ， 送钱
绝非是解决生活难题的长久
之计， 即所谓救急救不了穷。

因此 ， 笔者以为 ， 作为
各级政府 、 企业 ， 尤其是各
级工会组织来说 ， 若想帮助
困难职工真正改变生活的贫
困面貌 ， 着实应该在送温暖
的形式和内容上进行有益的
创新和改进 ， 应该在 “授人
以渔” 上多动脑筋 ， 多下功
夫， 特别是要在送岗位 、 送
技能等能够帮助困难职工实
现精准脱贫方面多想办法 。
在这方面， 江苏工会 “1+1+
N” 的做法着实值得借鉴和
推广。 □乔木

■网评锐语

八天维权之路
勿成网购之痛

“煎饼神话”里
少搁点添加剂

■世象漫说

邓海建： 发家致富的 “煎饼
侠” 固然有， 颠沛流离的 “煎饼
客” 更是寻常。 披星戴月， 顶风
冒寒， 忙碌在煎饼摊上的人生，
其实就像360行一样， 有的光鲜
亮丽， 有的黯淡无光。 “煎饼神
话” 唯一能告诉我们的， 就是改
变命运要靠双手。 至于幻想也靠
烙煎饼而 “出任CEO迎娶白富
美走向人生巅峰”， 这误会就实
在大得没边儿了。

■每日观点

新闻【快评】本版热线电话：63581010│ E—mail:bjldwbpl@126.com│校对张旭│美术编辑赵军│本版编辑 卢继延│２０15年 12月 21日·星期一02

□韩睿

■每日图评 ■长话短说

母女冒用社保卡双获刑是一面镜镜子子

带薪休假“零举报”尴尬如何破解？

“吃闲饭”

别让“跳楼求助”大行其道

带 薪 休 假 “零 举 报 ”
的破解之道 ， 就是职工强
起来 ， 维权组织硬起来 ，
法律刚起来。

■有感而发

陕西一官微被指 “吃闲饭” : 投诉均推给其
他部门。 网友质疑： 每次都推给别的部门， 你是
来干啥的？ （12月20日 《华商报》）

□陶小莫

昨天中午12点多， 在天一新
石浦酒店的四楼楼顶， 一名四五
十岁男子手持扩音器， 爬出了外
墙围栏， 坐在围墙边缘处， 随时
有可能掉下来。 一时间， 新浪微
博、 记者的微信朋友圈等， 也被
众多市民刷屏。 （12月20日 《现
代金报》）

类似的 “跳楼秀 ” “跳塔
秀” 在全国各地屡屡上演， 其实
已经让公众 “审跳疲劳” 了。 以
“跳” 的方式来维权， 不但造成
了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， 也有可
能造成严重后果， 甚至有可能得

到法律的制裁。
可以肯定的是 ， 大部分以

“跳” 作秀者并非真的要跳， 而
是以 “跳” 的方式来吸引公众，
特别是相关部门的关注， 从而让
问题得到解决 。 很多事实也证
明 ， “跳楼秀 ” 的方式虽然老
套， 但却有效。 然而， 相关部门
应该反思的是， 为何这么多人只
能冒着生命危险来维权呢？ 到底
是因为用人单位太狡猾， 还是相
关部门的司法救济不力呢？

俗话说， “再狡猾的狐狸也
斗不过好猎手”， 用人单位能赖

着不发工钱 ， 或对工伤不管不
顾， 相关部门更该反思司法救济
不力的问题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 如果对司法
救济不力的反思不足， 依法维权
难题就会依然存在， 类似的 “跳
楼秀”、 “跳塔秀” 就会大行其
道。 唯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劳动
者的诉求， 积极介入调查， 成为
劳动者最可靠的维权依靠， 让劳
动者能轻松地获得应有的薪水、
工伤后能轻松地得到应有的赔偿
和待遇， “跳楼求助” 才会渐行
渐远， 直至彻底消失。 □王锦南

“近年来， 在我省查处 、 受
理的关于职工劳动报酬争议案件
中， 劳动者因未落实带薪休假而
单独采取维权手段的不足 5% ，
举报者为零。” 这是工人日报记
者12月16日从四川省人社厅劳动
关系处获知的信息。 （12月19日
《工人日报》）

乖乖， 带薪休假 “零举报”！
乍听起来， 劳资关系和谐相处，
皆大欢喜， 一派歌舞升平。 这当
然是劳资关系的最高境界。 而实
际情形却相左， 除了这个 “最高

境界”， 还有一种 “最低境况”，
那就是面对侵权， 作为没有话语
权的弱势一方， 很多职工敢怒不
敢言 ， 打掉门牙肚里咽 ， 忍为
上。 这是十分可悲的。

其实， 分析起来， 带薪休假
之所以 “零举报”， 在很多职工
眼里， 比起被解除劳动合同、 被
加班、 难升职、 难双休， 相对而
言还只是 “档位最低” 的侵权，
即便心中不快也可以忽略不计。
我国 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 第
三条规定： 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
年不满10年的， 年休假5天； 已
满10年不满20年的 ， 年休假 10
天； 已满20年的， 年休假15天。
就一般员工而言 ， 不就5天吗 ？
忍一忍就过了。

可是， 正因为这一忍， 就像
小病不及时去看， 就会积成大病

一样， 会使一些无良企业越发肆
无忌惮， 由最初的偷偷侵权， 最
终变成了赤裸裸的违法！ 工人日
报的调查也表明， “由于担心失
业或影响晋升， 大多数劳动者选
择主动放弃合法休假权。 而如此
一来， 企业的违法行为很难被发
现”。 而发现不了呢？ 就得不到
纠正， 导致无良企业变本加厉，
而本应当家做主的职工， 处境越
来越尴尬。

那么， 带薪休假 “零举报 ”
何以让人尴尬？

我以为， 原因当然有三： 其
一， 是劳动者个体太弱， 不敢和
企业掰手腕。 由于担心失业或影
响晋升， 放弃合法休假权， 民不
举自然官不究了， 何况有时举了
也不究， 调查就佐证 “当前劳资
双方不对等， 员工处于弱势方”。

其二， 是缺乏职工维权组织
或有了也形同虚设。 有的企业没
有依法组建工会， 员工没有话语
权， 无法与资方形成权力抗衡；
有的地方组建了工会， 但难以或
根本没有发挥作用。 28%的受访
者认为是 “缺乏相关的监督机
制 ， 如工会组织的作用很难发
挥”。

其三， 是法律不具刚性， 一
些企业不落实带薪休假。 被纠正
的结果最多也是调解， 不能真正
被追究， 被追责。 按受访者的话
说， “有关行政机关的监管和处
罚力度不够， 用人单位违法成本
低” 等。

由此可见， 带薪休假 “零举
报” 的破解之道， 就是职工强起来，
维权组织硬起来， 法律刚起来。

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， 因

企业、 单位科学调整而不能实现
带薪休假的情形应区别对待： 一
些员工较多的单位， 由于职工带
薪休假太随意或易扎堆儿， 比如
集中在学校暑假以及年终 “赶
假”， 也会给企业或单位工作带
来影响， 造成被动， 企业或单位
适度调整或被迫取消个别职工的
带薪休假也是正当的 ， 被允许
的。 但是， 必须按照 《企业职工
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》 第10条规
定的 “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
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
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数， 应当在
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
天 数 ， 按 照 其 日 工 资 收 入 的
300%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，
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
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”， 给予职
工3倍工资补偿。

母亲让女儿用父医保卡买
药， 母女冒用社保卡双双获刑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 前天， 诸暨市人
民法院判决的首例冒用社保卡
案， 给冒用医保卡的某些人敲响
了警钟。 （12月20日人民网）

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， 这是
一次震人的警钟 ， 这是一面镜
子， 值得人们深思。 社保卡是参
保人员的就医凭证， 也是医疗费
用结算凭证。 冒用他人医保卡，
不仅会造成医保基金的损失， 也
干扰了参保人员的正常就医， 损
害了参保人员的利益。

《医保监管办法》 明确规定，

冒用他人医疗保险凭证属于违规
行为， 对违规人员应责令其退回
相关医保费用， 并可处警告或罚
款， 情节严重的， 还可以改变其
记账结算方式1至6个月。 2014年
4月24日，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
对 《刑法 》 第266条作出解释 ，
以欺诈、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
手段骗取养老、 医疗、 工伤、 失
业、 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
社会保障待遇的， 属于刑法第二
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
的行为。 也就是说， 违规骗取医
保， 就会被认定为诈骗罪。

每个公民应当树立正确的医

疗费用报销观念，增强法律意识，
管好、用好自己的社保卡，不仅是
对自己负责， 更是对医保基金负
责。 每一位参保人员都应该增强
防范意识，自尊自爱，不要为贪图
一点蝇头小利随意出租、 出借自

己的社保卡，否则会因“骗保”而
涉嫌犯罪。 母女冒用社保卡双双
获刑就是反面教材， 值得我们汲
取其教训。 同时，也由此可见，唯
有“骗保”入刑动真格，遏止医保
“失血” 才有希望。 □左崇年

堂吉伟德： 八天维权是消费
之痛， 也是市场之悲， 更是监管
之耻。 对于电子商务的监管， 不
缺手段而缺姿态。 电子商务作为
一种新生事物， 尤其需要以遵守
和保护消费权为底线， 把诚实经
营， 合法守信作为底线原则。 这
就需要包括行政监督机构在内的
各个责任主体， 摈弃网络虚拟的
传统认识， 像实体经济那样严格
管理 ， “谁来保障网购者的权
益” 才不会成为未竟之问。

送温暖
别总向“钱”看齐


